
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证券简称:深国商、深国商B� �公告编号:2011-30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８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１５．４０ ２２３．３６ １．０１

自我司

２００６

年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减持比例

为

４．１５％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２４０．８８ １０．１４ ２０１７．５２ ９．１３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２４０．８８ １０．１４ ２０１７．５２ ９．１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

规定：

□

是

√

否

本次减持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

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82� � � � �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2011-017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1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

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1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４０３

，

３９２

，

４１０．３８ ３１９

，

８０１

，

７３９．４６ ２６．１４％

营业利润

５９

，

２０７

，

２８２．１３ ５８

，

８７８

，

１１５．５１ ０．５６％

利润总额

６９

，

７８９

，

９１８．０１ ６１

，

１７７

，

７２６．４０ １４．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３

，

３３２

，

３４８．２９ ５８

，

０３８

，

７６８．６３ ９．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１．０９ １．０５ ３．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４１％ ２５．８７％ －１１．４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１

，

２９４

，

９３１

，

７６７．０２ ７５３

，

２７０

，

２９５．２５ ７１．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４６

，

６２１

，

４９１．２９ ２７８

，

９７８

，

２７２．９４ ３１１．０１％

股 本

７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５．５４ ５．０５ ２０７．７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公司主要原料去年受主产地自然灾害影响

,

价格大幅提升

,

品质有所下降

,

对公司本年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公司克服困难

,

紧紧围绕企业发展目标

,

采取多种

措施稳市场保增长

,

尽管收入增幅较往年有所下降

,

仍然取得了较快增长

,

市场占

有率进一步提高。 由于受成本上升及期间费用增加的影响

,

公司营业利润及净利

润未能同步增长。

2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增长

7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

311.01%,

股本增长

3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

207.72%,

主要

系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公司上市时间是

2011

年

5

月

20

日

,

属于新上市公司

,

只单独披露了一季

度报表

,

未对半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666� � � � � � �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11-29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6

月

14

日召

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

A

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

A

股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23,000,000

股为基

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7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0.63

元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我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07

月

28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07

月

29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07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07

月

29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０３４８６０

中国纺织机械

（

集团

）

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

号第一上海中心

7

层

咨询联系人

:

黄燕翩、吉春生

咨询电话

:010-84534078

传真电话

:010-84534135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证券简称:深深宝A、B�公告编号:2011-27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1]777

号

)

的核准

,

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68,977,066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其中林逸香女士、夏振忠先生、曹丽君女士和郑玲娜女士

四位关联自然人以合计持有深圳市深宝华城科技有限公司

48.33%

股权资产参与

认购

,

深圳市天中投资有限公司等其他四家认购对象以现金参与认购。 立信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了立信大华验字

[2011]

177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2011

年

6

月

23

日止

,

公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600,100,

474.20

元

,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7,708,332.31

元

,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572,392,141.89

元

,

其中货币资金人民币

507,291,660.09

元。上述募集资金

已全部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的要求

,

公司分别与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

,

详情如下

:

甲方 乙方 丙方

募投项目

名称

专户账号 存放金额

深 圳 市 深 宝

实 业 股 份 有

限公司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圳分行

东 莞 证 券 有 限

责任公司

／

国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茶 产 业 链

综 合 投 资

项目

００１２１００８０８６６５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 圳 市 深 宝

实 业 股 份 有

限公司

广 发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圳分行

东 莞 证 券 有 限

责任公司

／

国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年产

３００

吨

儿 茶 素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１０２００４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５７６７ １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 圳 市 深 宝

实 业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分行

东 莞 证 券 有 限

责任公司

／

国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茶 及 天 然

植 物 研 发

中心项目

７９１７０１５５２００００３１６４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 圳 市 深 宝

实 业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上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圳分行

东 莞 证 券 有 限

责任公司

／

国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精 品 茶 叶

连锁项目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０３００１５９９９９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 圳 市 深 宝

实 业 股 份 有

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圳分行

东 莞 证 券 有 限

责任公司

／

国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司

调 味 品 扩

建项目

４４３０６６０３４０１８１５００６４７９２ １２

，

２９１

，

６６０．０９

其中

,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如上表

),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对应实

施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承诺

,

以协定存款方式存入上述专户的募集资金

,

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进行管理。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

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贤德、吕晓曙、袁华刚、杨晓涛可以随

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

(

每月

10

日前

)

向甲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该专户

总额的

20%

的

,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

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 甲方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以

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等方式在乙方存放募集资金

,

金额和期限由甲方根据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确定

;

甲方办理的每笔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

,

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丙方

;

甲方在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到期后应及时转回甲方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

乙方应及时通知丙方。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

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解除。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000024、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B� �公告编号：【CMPD】2011－021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7

月

20

日，本公司在深圳市国有建设用地挂牌出让中，以一次竞价和定

地价、竞

"

房价

"

方式竞得编号为

A904-0270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该地块为安居型

商品房用地。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宗地位置

地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

二、主要规划指标

地块出让面积

49,541

平方米，建筑面积

158,000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安居型商

品房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70

年。

三、土地价款及商品房售价要求

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25,342.95

万元， 安居型商品房的最高销售基准价格

（含装修）为人民币

7898

元

/

平米。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69� �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L20110721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质押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

接到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服投资

"

）通知，获悉华服投

资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56,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为华

服投资发行信托提供担保。

上述华服投资所持有的本公司

56,000,000

股股份已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股份质押

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20

日起， 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华服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81,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60%

，上述质

押的

56,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57%

。

截止本公告日，华服投资共质押了

346,280,7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46%

。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13� � � � �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2011-031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接到

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允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允公投资

"

）将其所持有的部

分公司股份进行质押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允公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

912.5

万限售流通股股份质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质权人），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7

月

15

日起至质权人的债权全部实现

之日止。 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7

月

20

日，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公司股东允公投资持有公司

1912.5

万股股份（其中

IPO

发行前限售股份数量

为

1912.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13%

；上述质押的

912.5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9.13%

。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股东所持公司

5%

以上股份被质押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798� � �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公告编号：临2011-007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1年临时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1-001

号）以及

2011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临

2011-003

号）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予以披露。 经本公司核查，现对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部分内容作出更

正，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内容中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原文

"

公司拟定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在公司兰州会议室

召开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更正为：

"

公司拟定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在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蓝科路

8

号公司综合办公楼

3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1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

"

。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附件部分的授权委托书原文：

"

出席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在兰州召开的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

"

现更正为：

"

出席于

2011

年

8

月

8

日在兰州召开的甘肃蓝科石化高

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

本次对临时公告的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79 �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公告编号： 2011－35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收到公

司副总经理田锡泽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安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田锡泽先生的辞职自辞

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田锡泽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后不再

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其所负责的工作已平稳交接，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田锡泽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股票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1-023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下午

14

：

00

分在本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和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以邮件、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

位董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4

名，其中董事蔡小如

以现场方式参加会议，另董事蔡小文、董焰、苍凤华因出国等原因缺席本次会

议。 会议由董事长蔡小如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事项，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通过《关于公司设立武汉聚农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与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武汉汇融智

富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武汉易路通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武汉三义永胜科技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武汉聚农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出资

200

万元，占新成立

子公司注册资本的

40%

。

表决结果：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详细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和

2011

年

7

月

22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12�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1-02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达华智能

"

或

"

公司

"

）拟与武汉

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农交所

"

）、武汉汇融智富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汇融智富

"

）、武汉易路通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易路通

"

）、武汉三义永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三义永胜

"

）合资成立武汉

聚农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农业信息化及系统集成；农产品物流新业

态的开发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大宗农产品运输、仓储及冷链）；信息化服

务；大宗农产品交易和大宗农产品贸易；绿色农产品的销售、仓储及物流（农业

相关项目的信息化和农产品基地建设）； 农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产品的保护和

安全系统的开发利用；农业投融资的配套服务。 该子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

商登记核准为准。

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一年左右增资到

1000

万元以上），其中达

华智能以自有资金

200

万元出资，占子公司

40%

的股权；农交所以现金

125

万元

出资，占子公司

25%

的股权；汇融智富以现金

80

万元出资，占子公司

16%

的股权；

易路通以现金

25

万元出资，占子公司

5%

的股权；三义永胜以现金

70

万元出资，

占子公司

14%

的股权。

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

立武汉聚农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投资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合资方武汉汇融智富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为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健，且刘健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本年初至此次公告日，

公司与该关联方无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的合资各方以现金出资比例确定在

子公司的股权比例，交易合理公平。

二、合资方基本情况

1

、名称：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注册号：

420100000141567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八古墩东一巷

78

号（市农业局南一楼）

法定代表人：孙晓燕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业务范围：为农村及涉农各类产权的流转交易提供场所、设施、组织交易及

发布信息；产权交易鉴证；产权交易策划、产权经济服务、产权信息资询及委托

管理、培训辅导；投融资咨询；招投标服务、政府采购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

许可证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09

年

4

月

29

日

股权结构： 武汉市农业局

100%

（受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委托出资）

2

、名称：武汉汇融智富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

420103000056696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金磊商厦（财神广场）

7

层

A29

室

法定代表人：刘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范围：金融设备技术开发、销售、维修；网络技术服务。

成立日期：

2008

年

12

月

4

日

股权结构：刘健

96%

，刘伟

4%

。

3

、名称：武汉易路通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715

号

法定代表人：王爱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范围：网络技术开发、转让；网络信息咨询服务；网络系统工程安装。

成立日期：

2004

年

3

月

5

日

股权结构：武汉市农业信息中心

90%

，武汉市农业信息中心开发部

10%

。

4

、名称：武汉三义永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420106000201192

住所：武昌区新世纪宝安花园一期

C

区商铺

1

层

C-33

号

法定代表人：邹世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

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11

年

7

月

14

日

股权结构：邹世峰

35%

，张军

35%

，郭田

30%

。

三、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武汉聚农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2

、注册地址：湖北武汉市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5

、经营范围：农业信息化及系统集成；农产品物流新业态的开发利用（电子

商务平台的运营、大宗农产品运输、仓储及冷链）；信息化服务；大宗农产品交易

和大宗农产品贸易；绿色农产品的销售、仓储及物流（农业相关项目的信息化和

农产品基地建设）；农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产品的保护和安全系统的开发利用；

农业投融资的配套服务。 （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6

、出资方式：达华智能以自有资金

200

万元现金出资，占子公司

40%

的股权；

农交所以现金

125

万元出资，占子公司

25%

的股权；汇融智富以现金

80

万元出资，

占子公司

16%

的股权；易路通以现金

25

万元出资，占子公司

5%

的股权；三义永胜

以现金

70

万元出资，占子公司

14%

的股权。

四、拟签订的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其中达华智能以现金

200

万元出资，占

40%

股

权；农交所以现金

125

万元出资，占子公司

25%

的股权；汇融智富以现金

80

万元出

资，占子公司

16%

的股权；易路通以现金

25

万元出资，占子公司

5%

的股权；三义

永胜以现金

70

万元出资，占子公司

14%

的股权。 各方保证在该公司设立条件和

前提均已实现的情况下，一次性向该公司投入全部注册资本金。

2

、各方同意在子公司成立后

1

年左右，对该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将注册资本

提高到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农交所和易路通承诺届时自动放弃认购权。

3

、如果子公司年度净利润达到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且满足当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之规定及企业上市相关政策，公司可进行独立上市的，各方应依据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关规定调整股权架构。 若在各方调整公司股权架构之日起

4

年内，有限公司无法完成上市的，各方有权要求达华智能按

"

上一会计年度期

末经审计的净利润

/

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10×

拟出售出资额

"

的净值以现金或股份

或股份

+

现金的方式收购其所持子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 （现金或定向增发方

式）。 其中，达华智能以现金方式收购各方所持子公司股权的，所应支付的对价

按

30%

、

30%

、

40%

的比例分三年予以兑现。

4

、子公司首届董事会由

5

人组成，其中达华智能指派

3

人，农交所指派

1

人，

三义永胜指派

1

人。 子公司首届监事会由

3

人组成，其中达华智能指派

1

人，农交

所或易路通指派

1

人；另设职工代表

1

名，经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子公司的财务总

监由达华智能指派。

5

、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均构成违约。 违约方

除应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外，还应赔偿其他方因该违约而产生的或者遭

受的所有损失、损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和责任。

6

、协议自各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拟成立的子公司将充分利用合资各方拥有的信息、技术、市场等优势，大力

拓展基于

RFID

技术的农产品溯源、农业信息化服务等市场领域，把握物联网在

农业运用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 通过快速融入武汉以至湖北的大型农产品市

场，实现公司向全国农业市场发展的战略。

但该公司未来业绩取决于经营水平的高低及国家行业政策等方面的变化，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新公司致力于农产品溯源、农业信息化服务等业务的发展，将有利于公司

拓展在

RFID

行业的应用范围，把握农产品溯源等市场的发展潜力，提高公司在

RFID

行业的竞争实力和市场占有率。 本次投资为关联交易，出资公平、合理，决

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发现有损于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上述投资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

2

、本次增资事项是为了保证公司

RFID

产品在农产品溯源系统及农业信

息服务中的应用推广，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

RFID

领域的竞争优势，本次投

资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投资协议》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21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002369�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1-023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行业分类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近年主营业务分行业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所属行业类别将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原行业分类、变更后的行业分类

原行业分类：

C5

电子制造业。

变更后的行业分类：

G

信息技术业

G81

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

二、公司正式启用新行业分类的日期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自

2011

年

7

月

22

日起启用新行业分类。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49� � �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11-025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3

月

28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

材料）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50,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一年，详见《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1-008

），刊载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2011

年

7

月

19

日，公司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保证书，保

证书约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西安分行贷款提供最高额为

4,400

万元的担保。 本次签订的

4,400

万元最高额

保证在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50,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

2011

年

7

月

19

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城北支行签署了《最高

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

2011

年

68

授担字第

009

号）， 合同约定对公司全资子

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城北支行

2011

年

7

月

19

日至

2012

年

7

月

18

日期间办理业务形成的负债提供最高额为

1,000

万元的担

保。本次签订的

1,000

万元《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在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的

50,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

15

号

注册资本：

9,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巨建辉

公司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钛及钛合金材料、不锈钢、有色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的生产、加工

和销售以及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62,295.66

万元，总

负债为

47,897.85

万元， 净资产为

14,397.81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

368.19

万元，利润总额

1,339.88

万元，净利润为

1,129.64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1

、 同意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50,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

度，实际担保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2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对其担保

有利于其生产经营的进一步发展。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为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22,000

万元

（注：已签订最高额保证

23,400

万元，实际发生担保

22,000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8,000

万元（注：已签订最高额

保证

39,400

万元，实际发生对外担保

38,000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2.74%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保证书；

4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1-031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6月份及上半年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１

年注

２０１０

年 同比变化

６

月份 上半年

６

月份 上半年

６

月份 上半年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２４．８ １４０．４ １７．７ １０９．２ ４０．１％ ２８．６％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３２．８ １９１．２ ２６．３ １３７．４ ２４．７％ ３９．２％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０．３ ３．２ ０．７ ５．８ －５７．１％ －４４．８％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里

） １３．２ ８０．７ １２．１ ７３．７ ９．１％ ９．５％

港口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１７．６ １０２．７ １４．８ ８０．５ １８．９％ ２７．６％

其中

：

黄骅港

（

百万吨

） １１．１ ４８．３ ７．０ ４１．３ ５８．６％ １６．９％

�������神华天津煤码头

（

百万吨

） ２．５ １２．１ ２．０ １３．１ ２５．０％ －７．６％

航运货运量

（

百万吨

） ６．４ ３７．５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航运周转量

（

十亿吨海里

） ５．７ ３２．７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５．４８ ８４．８１ １２．０７ ６８．２６ ２８．３％ ２４．２％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４．３１ ７８．９７ １１．１９ ６３．５５ ２７．９％ ２４．３％

注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本公司向母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收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１０

家从事煤炭

、

电力及相关业务子公司

（“

目标公司

”）

的股权及资产

，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上述收购已全部交割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份及上

半年运营数据包括目标公司

６

月份及上半年相关运营数据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份及上半年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

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

存在较大差异

，

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

、

设备检修

、

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

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

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000716� � �证券简称：*ST南方 公告编号：2011-034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黑芝麻糊产能扩建项目达产等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广西

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广西容县南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广西南方公司

"

）投资建设的糊类食品扩建一期工程

--

年产四万吨袋装黑

芝麻糊项目于

2010

年

1

月建成投产，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试和运行，产能基本达

到了设计要求。 现对投资者关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糊类产能扩建项目的建设及达产情况

广西南方公司承担建设的黑芝麻糊产能扩建项目经本公司于

2008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于

2008

年

7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

2008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建设。

该项目的建设内容为糊类食品生产线及相应的配套、附属设施，建设规模

为年产

10

万吨糊类食品。 根据市场经营的实际需要，以及公司在资金、技术、产

品研发等各方面具备的条件，该项目分期实施建设，其中一期为年产

4

万吨袋装

黑芝麻糊产品生产线、二期为年产

6

万吨液态黑芝麻糊（利乐包装）产品生产线。

（一）项目一期工程的建设、投产和运行情况

项目一期工程

--

年产

4

万吨袋装黑芝麻糊产品生产线于

2008

年

7

月开始动

工建设，原计划工期为

10

个月左右，但由于受到当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资金筹

措困难，建设进度延缓，至

2010

年

1

月份竣工投产。

该生产线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试和运行，生产情况正常，运行状况良好，至

2011

年各项指标已达设计要求。 目前公司正加大市场营销力度，保证产销平衡，

该项目投产后，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实现的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36%

。

本公司已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披露了该工程竣工投产的公告。

（二）项目二期的建设情况

年产

6

万吨利乐包装液态黑芝麻糊的项目二期工程尚未实施，主要原因为：

1

、由于通胀因素的影响，工程需要的实际投资（特别是土建工程与设备采

购）金额比原来的项目投资预算（

2007

年的预算）增加额比较大，因此二期项目

的投资需重新进行评估预算。

2

、与项目规划时比较，近年来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

前的项目融资较为困难、融资成本较高，而企业的自有资金无法解决项目所需

的建设和运营资金。

3

、自

2009

年以来，黑芝麻、白糖、大米等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逐年大幅上

涨，液态黑芝麻糊（利乐包）产品的生产成本随之大幅提高，生产经营该产品的

盈利空间已被大幅压缩，据测算分析，利乐包装液态黑芝麻糊前期的上市推广

阶段（

1-2

年）会亏本经营，因此目前尚不是该项目投入和产品投放的最佳时机。

4

、由于利乐包装液态黑芝麻糊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品类，目前市场上尚未有

该类产品销售，对该创新产品的经营需要巨大的市场投入，包括产品的营销网

络重建、广告推广与导购促销、经销商的让利、终端卖场的进场费等等，按目前

的市场情况判断，对该新产品巨大的市场投入存在很大的经营风险，但公司目

前无法承受该经营风险。 出于风险控制考虑，公司需要等待一个新产品入市的

契机。

鉴于上述原因， 本公司的糊类产能扩建项目二期工程

--

年产

6

万吨利乐包

装液态黑芝麻糊生产线需视市场情况和公司的发展条件再择机建设。 因此公司

目前主要经营的产品仍为袋装

"

南方

"

黑芝麻糊和其他糊类食品，尚无液态类产

品生产线的投资建设与液态产品经营。

二、关联方的食品业经营情况

（一）杯装产品及黑芝麻露的经营情况

以杯装营养滋润茶、杯装速食黑芝麻糊为代表的

"

爱心杯

"

杯装食品和罐装

液态植物蛋白饮料

--

黑芝麻露产品由黑五类食品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

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南方公司

"

）经营。

本公司将第

853123

号

"

南方

"

商标许可给江西南方公司使用，用于该公司

生产经营的杯装和罐装产品上。 该商标为有偿使用，在许可期限内每年收取固

定费用

200

万元人民币。 该商标许可已获得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股东大

会批准（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公告内容）。

目前，

"

爱心杯

"

系列产品和黑芝麻露产品使用

"

南方

"

商标经营。

江西南方公司推出杯装、罐装产品的后，制作了以明星王力宏为形象代言

的

"

爱心杯

"

的广告片并在央视和地方主要卫视的王牌栏目投放，以此促进其经

营的产品的销售。 该公司投放的

"

爱心杯

"

广告宣传均由其支付相应的广告费

用。

江西南方公司的杯装产品及黑芝麻露为

2011

年开发和经营的新产品，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该系列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约为

2800

万元（未经审计）。

（二）其他使用

"

南方

"

商标的产品经营情况

经过本公司的合法授权，关联方在其他食品上取得了

"

南方

"

商标的使用许

权权，包括袋装豆浆粉等大豆制品、饼干、藕粉、莲子羹等。

1

、本公司将第

7062174

、

3009692

、

732135

号共

3

个

"

南方

"

商标许可给江苏南

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南方公司

"

）使用，用于该公司生产经营的

干粉类豆浆产品上，江苏南方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黑五类食品集团

"

）的属下企业。 该商标为有偿使用，分

两部份收取商标使用费，其中固定使用费为

30

万

/

年，另一部分费用则按使用该

等商标的产品的销售收入收取，收费标准为营业收入的

2%

。

有关该商标许可的详情请查阅本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2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2

、本公司将第

3054058

、

3009692

、

4700964

号共

3

个

"

南方

"

商标许可给江西

南昌市南方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昌饼业公司

"

）使用，用于该公司生产经

营的饼干类产品上。 该商标为有偿使用，分两部份收取商标使用费，其中固定使

用费为

6

万

/

年，另一部分费用则按使用该等商标的产品的销售收入收取，收费标

准为营业收入的

2%

。

有关该商标许可的详情请查阅本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2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3

、本公司将第

3054058

、

3009692

、

4700964

号共

3

个

"

南方

"

商标许可给浙江

黑五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江黑五类公司

"

）使用，用于该公司生产经营

的糕点、饼干等产品上。 该商标为有偿使用，分两部份收取商标使用费，其中固

定使用费为

6

万

/

年，另一部分费用则按使用该等商标的产品的销售收入收取，收

费标准为营业收入的

2%

。

2011

年

1-6

月，其他使用

"

南方

"

商标的食品销售收入

2100

万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方的食品业务的后续安排

本公司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黑五类食品集团公司及其属下的非上

市公司部分的食品经营业务拟将注入上市公司。 由于该重组工作正在进行中，

食品业务进行整合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7月22日


